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研发中心建筑布局方案和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环保”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对永清环保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结构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237 号”文）核准，由主

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公司 2011 年 3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7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66,8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447.4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352.57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职湘

SJ[2011]188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永清环保将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公司董事会经过研究

后决定调整研发中心项目的建筑布局方案和投资结构。 

1、研发中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和投资结构调整的原因 

近年来，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壮大，在保持大气治理工程业务持续增长的同时，

公司已开拓了在土壤修复治理、新能源发电等领域的市场。业务范围新增了污染

修复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的咨询、设计、总承包服务及投资业务等，并持续进



行了业务模式的创新，公司成为了实质意义的综合环境服务提供商。为了给新业

务领域的市场拓展提供支持，公司需要提前为拟进入的领域做好技术储备。 

随着环保行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拥有先进的环保科技核心技术，已成为

行业内领先市场的关键。公司充分认识到形势的新变化和市场的新需求，目前，

研发中心项目的原有设计规模和标准已不能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和投资结构调整的情况 

（1）整合项目功能布局，调整建设标准 

①整合建筑布局的功能，停止辅助用房的投建。原建筑布局方案中研发中心

由研发楼、两套试验厂房（实验基地）和辅助用房等部分组成。调整后，公司将

取消辅助用房的投建，同时整合研发楼的布局设计，将原定于由实验厂房和研发

楼分别承担的功能合并入研发中心主体建筑中，确保调整后整个研发中心布局科

学、功能完善。 

②适当增加建筑规模，调整建筑结构。项目建筑总面积由原 16110 ㎡将增加

到 17080 ㎡。调整前的实验厂房采用轻钢结构，项目框架结构的建筑面积只有

13435 ㎡，调整后研发中心主体建筑全部采用框架结构，建筑总面积达到 17080

㎡，调整后将原来分散的功能布局统一整合到研发中心的主体建筑中来，布局更

加科学合理，符合经济性和环保节能的理念。 

③调整前后建筑物一览表： 

调整前 调整后 

建筑物

名称 

建筑面

积（㎡） 

结构型

式 
层数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 

结构型

式 
层数 

科研楼 13000 框架 9F 

研发中心大楼

主体建筑 
17080 框架 6F 

实验厂

房一 
1100 轻钢 1F 

实验厂

房二 
1100 轻钢 1F 

餐厅、接

待中心 
435 框架 2F 

备注：调整后，原规划的实验厂房、科研楼功能布局并入研发中心主体建筑，拟停

建餐厅和接待中心等辅助用房。 

 

（2）调整和新增研究项目方向 

公司原计划的研发项目有：原有脱硫脱硝技术的深度研发、节能领域技术的



研发（主要为钢铁、建材、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行业的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大气污染控制其它技术的研发（包括化石燃料尾气二氧化碳捕获、封存及利用技

术等）三个主要领域，因目前市场和公司发展的实际需求发生变化，公司拟对研

究项目进行如下调整： 

①在原有基础上新增钢铁行业烟气脱硝技术研究，垃圾收集、焚烧发电和垃

圾渗滤液深度处理技术研究，重金属、有机物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工程技术研究

等三个主要方向的技术研究； 

②鉴于目前市场上的布袋除尘技术已成熟，拟停止布袋除尘技术的研究； 

此外，公司将根据现有的技术积累情况和市场推广前景，继续有选择地对关

键技术和专利技术进行工程化开发，形成具有国内领先或者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

软件包和基础设计包，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3）调整项目投入总额 

本募投项目建设原计划投资 5958 万元，由于调整后建筑面积增加，建筑标

准提高，加之研究项目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预计的单位建设成本也有所上升，

原有的投资预算已经不符合调整后的规划要求。经测算，项目计划投资总额将从

原有的 5958 万元增至 7200 万元，公司拟对超过募集资金计划部分约 1242 万元

全部以自有资金投入（具体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有关调整的投资计划情况如

下表： 

序 

号 
工程名称或费用 

调整前 调整后 

投 资 额 

（万元） 

占总投资比

例% 

投 资 额 

（万元） 

占总投资比

例% 

1 建筑工程 2567.48  43.09  3676.00 51.06 

2 设备购置 2104.80  35.33  2386.00 33.14 

3 安装工程 359.80  6.04  368.00 5.11 

4 其他费用 642.20  10.78  770.00 10.69 

5 预备费 283.71  4.76  —— —— 

 合   计 5958.00 100.00 7200.00 100.00 

备注：上述调整后的投资额为公司根据目前实际进度和规划调整情况的合理预计额，

具体将以公司的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三、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研发中心建筑布局方案和投资结构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

意见。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

行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这些调整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股东和公

司的长远利益。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董事会表决

通过，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

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该次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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